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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发改粮监字〔2020〕799 号 

 
关于在全市粮食经营 

主体推行信用承诺制度的通知 
 

各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化粮食流通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构建以信用为基础

的新型监管机制，提高粮食行业企业信用意识，推动粮食经营

主体自我约束、诚信经营，自觉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

促进粮食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《关于

加强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信用监管的通知》（苏粮监〔2020〕3 

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粮食经营主体推行信用承诺制

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信用承诺事项和对象 

（一）申请粮食收购资格的市场主体； 

（二）申请承储地方储备粮（含成品粮油储备）承储业务

或参与政策性粮食收储、加工、交易等经营业务的市场主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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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粮食行业财政性政策扶持、项目建设、资金奖

补的市场主体； 

（四）申请粮食行业信用修复的市场主体。 

二、信用承诺主要内容 

承诺对象以书面形式公开作出承诺。承诺书应包括：市场

主体名称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承诺事项、承诺日期等内容，

其中承诺事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粮食流通相关政策规定，

严格执行国家和粮食行业的标准、规范，依法依规开展粮食经

营活动； 

（二）审批或申报事项符合条件，所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

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； 

（三）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粮食等行政部门的依法

监管，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自觉接受粮食等行政部门依照相

关法律法规给予的行政处罚、约谈和惩戒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

任； 

（四）本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。  

三、实施信用承诺程序 

（一）制定信用承诺书文本。除行政处罚类《信用修复承

诺书》可直接从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下载外，各区粮食行政管理

部门应结合承诺对象、承诺事项和本区域实际，依法依规制订

规范的信用承诺书文本，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。市局制

订信用承诺书示范文本（附件），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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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经营主体可在市发改委网站自行下载。 

（二）实施信用承诺告知。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采取

多种形式，宣传引导本区域粮食经营主体开展信用承诺活动。

在实施审批或申报事项前履行告知义务，告知粮食经营主体取

得承诺书的方式或提供纸质承诺书文本。 

（三）组织作出信用承诺。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指导

承诺对象仔细阅读承诺书内容，了解承诺书具体内容和应履行

的法定责任义务，指导和组织承诺对象签订承诺书。对申请粮

食收购资格的粮食经营企业，应在提交的申请材料中作出信用

承诺；对申请参与最低收购价粮食委托收购任务的粮食经营企

业，应于确定委托收储库点后签订；对申请承储地方储备粮等

政策性粮食的粮食经营主体，应在签订承储合同时同步签订信

用承诺书；对申请参加政策性粮食收储、加工、交易等经营业

务的粮食经营主体，应在政策性粮食成交后签订信用承诺书；

对申请粮食行业财政性政策扶持、项目建设、资金奖补的市场

主体，应在提交的申请材料中作出信用承诺；失信市场主体开

展行业信用修复时，在提交行业信用修复申请时按规定格式作

出信用承诺。 

（四）信用承诺书归档公示。承诺书由信用承诺主体填写，

信用承诺主体为企业的，须由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指定

的代理人签字，并加盖本企业公章。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

信用承诺主体留存，另一份交接受承诺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保

存归档。信用承诺主体名称或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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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的，应当重新作出信用承诺。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在

承诺书产生 7个工作日内以图片或 PDF文件等形式通过政府网

站向社会公示。 

（五）信用承诺运用。行政审批过程中不得将信用承诺作

为强制前置条件，要按照自愿承诺的原则开展信用承诺工作，

但未进行信用承诺的应纳入信用信息记录。粮食经营主体作出

信用承诺后，要将遵守信用承诺的情况纳入其信用记录，并作

为实施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；对不履行承诺或虚假承诺的粮食

经营主体，视情节严重程度，依法依规实施失信联合惩戒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建立信用承诺制度，是落实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构建社会

信用体系部署要求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完善事前、事

中、事后监管的创新举措。各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高度重视

信用承诺制度的推行落实工作，建立信用承诺工作管理责任制，

加强信用承诺工作的宣传教育，告知引导辖区内粮食经营主体

作出信用承诺。要结合日常管理、业务指导和监督执法等活动，

强化信用承诺的检查和运用，督促粮食经营主体增强主体责任

意识和信用自律意识，做到恪守信用、履行承诺、依法经营，

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努力推动形成市场主体自治、行业自律、

社会监督、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。各区粮食经营主体信用

承诺制度的推行落实情况将纳入 2021年度市对区粮食安全责任

制考核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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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南京市粮食经营主体守法诚信承诺书（模板） 

 
 

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2020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    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
 


